学号       



扬 州 大 学

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计划
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　    

学科专业：            　      

所在学院：            　      

指导教师：            　      

填表日期   年  月  日

填 表 说 明

1． 本培养计划应在导师指导下，根据各学科专业的培养方案，结合研究方向来制订。

2． 培养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如有变动，必须由研究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导师签字同意后由各学院分管院长审批，并报研究生处备案。

3． 研究生培养计划应在入学后三个月内制订完毕。

4． 本培养计划一式四份（可复印），研究生本人、导师、学院和研究生处各一份。

一、简 况

	研究生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入学时间
	

	家庭或宿舍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籍贯
	
	民族
	
	政治面貌
	
	学历
	

	本科毕业专业、时间
	
	学位
	

	研究生毕业专业、时间
	
	学位
	

	入学前所在单位
	
	职称、职务
	

	导师姓名
	
	性别
	
	职称、职务
	
	学位
	

	攻读博士学位的主要目标：

研究生签名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二、课 程 学 习

	类

别
	课 程 名 称
	学时
	学分
	修读

时间
	备 注

	学

位

课 程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必

修

课

程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选

修

课

程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注：同等学力者补修的硕士阶段课程列入“选修课程”，并在“备注”栏注明“硕士”字样，不计学分。

三、实践环节与学术活动

	1．实践环节计划（注明时间、实践形式和内容）：

	2．学术活动计划（注明时间、活动形式和内容）：


四、学位论文

	论文题目：
课题来源：
选题依据：

	论文工作步骤（注明查阅文献、实验设计、实验实施、数据整理、论文写作、论文答辩的时间安排）：

	导师指导意见：

签名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科带头人意见：

签名          

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分管院长意见：

签名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